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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3〕96 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黔府办发〔2014〕

39 号）、《关于核定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及政府购

买服务员额的通知（试行）》（丹编发〔2017〕6 号）文件

精神，按照 2018 年 5 月 24 日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 21 次

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的工作要求，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共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 60 名社会化购买服务教师到相关幼儿园从事

辅助教学工作，为做好本次工作，特制定本招聘实施方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岗位及性质 

（一）岗位：购买社会化服务教师 

（二）性质：合同制职工（即不占编制） 

二、招聘人数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人数 60 名。招聘岗位详见附件《丹

寨县教育和科技局 2018 年社会化购买服务教师岗位需求一

览表》。 

三、招聘对象、条件及聘期 

（一）招聘对象 

1.2018 年 5 月 1日前系丹寨县户籍; 

2.具有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应、往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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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聘岗位分类及招聘条件 

1.岗位 

（1）城关地区幼儿园（3 所）：县示范幼儿园、县第二

幼儿园、县第三幼儿园。 

（2）乡镇和片区中心幼儿园（9 所）：兴仁镇幼儿园、

扬武镇幼儿园、排调镇幼儿园、雅灰乡幼儿园、南皋乡幼儿

园、长青片区中心幼儿园、羊甲片区中心幼儿园、红星片区

中心幼儿园、龙塘片区中心幼儿园。 

一类村级幼儿园(19 所）：五里村幼儿园、高排村幼

儿园、杉木村幼儿园村、得禄村幼儿园村、交圭村幼儿园村、

高要村幼儿园、乌湾村幼儿园、羊颂村幼儿园、五一村幼儿

园、建新村幼儿园、干改村幼儿园、联盟村幼儿园、羊望村

幼儿园、排倒村幼儿园、城江村幼儿园、乌地村幼儿园、烧

茶村幼儿园、甲脚村幼儿园、兴乐幼儿园。     

二类村级幼儿园（22 所）：方胜村幼儿园、宰宿村幼

儿园、羊巫村幼儿园、甲石村幼儿园、侗角村幼儿园、也都

村幼儿园、送陇村幼儿园、石桥村幼儿园、九门村幼儿园、

大兴村幼儿园、排廷村幼儿园、王家村幼儿园、排佐村幼儿

园、岩英村幼儿园、窑货村幼儿园、岩英村第二幼儿园、早

开村幼儿园、夭坝司村幼儿园、者拉村幼儿园、新华村幼儿

园、乌猛村幼儿园、排莫村幼儿园。 

2.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

作风正派，有事业心，服从组织分配； 

（2）报考城关地区幼儿园教师，年龄 18 周岁及以上

（2000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出生）30 周岁及以下（1988 年 6

月 30 日及以后出生），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音乐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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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证、舞蹈教师资格证或 2018 年正在办理学前幼儿教师资

格证的人员。需参加笔试和面试。 

（3）报考 19 所一类村级幼儿园教师，年龄在 18 周岁及

以上（2000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出生）40 周岁及以下（1978

年 6 月 30 日及以后出生），取得教师资格证或 2018 年正在

办理教师资格的人员。需参加笔试、面试、考核。 

报考一类村级幼儿园人员，报考前在一类村级幼儿园

（即原 19 所公助民办幼儿园）任教 1 年以上者（含 1 年），

经教科局考核达到 80 分以上（含 80 分），在总分基础上按

每学年加 0.5 分，以此类推。 

（4）报考 22 所二类村级幼儿园教师，年龄在 18 周岁及

以上（2000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出生）45 周岁及以下（1973

年 6 月 30 日及以后出生），取得教师资格证或 2018 年正在

申报办理教师资格证或有保育员证或有园长证的人员，需参

加笔试、面试、考核。 

报考二类村级幼儿园人员，报考前在二类村级幼儿园

（即原 22 所公助民办幼儿园）任教 1 年以上者（含 1 年），

经教科局考核达到 80 分以上（含 80 分），在总分基础上按

每学年加 0.5 分，以此类推。 

（5）身体条件符合国人部发〔2005〕1 号、人社部发

〔2010〕19号、人社部发〔2010〕82号、人社部发〔2013〕

58 号以及我省的有关规定等相关文件规定体检合格标准. 

（6）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报名： 

受过党纪、行政处分尚未解除处分的；曾被开除公职

或被辞退未满 5年的人员； 

受刑事处分并在服刑期间的；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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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过劳动教养的人员； 

有违法违纪嫌疑正在接受组织审查的； 

不符合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关资格条件的； 

⑤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三）聘期 

实行一年一聘。在一年工作中，学生、学生家长、学校

和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反应较好，经教科局考核合格者续聘；

学生、学生家长、学校和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反应不良，经教

科局考核不合格者解聘。 

四、工资待遇 

购买社会化服务教师工资（含社会保险等）与我县同类

在编教师同工同酬。 

五、报名、资格审查 

（一）报名地点：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人事股 

（二）报名时间：2018 年 7  月 2 日—2018 年 7 月 6 

日，共 5 天。 

（ 每天报 名时间 为：上午 8： 30-12:00；下 午

14:30-17:30） 

（三）报名费：每人 100 元人民币，作为招聘工作各项

费用。 

（三）报名要求 

1.报名采取现场报名与资格审查同步进行的方式进行。 

2.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岗位进行报名（由考生自行选

择）。根据所报岗位要求，考生自行下载《丹寨县教育和科

技局 2018 年招聘社会化购买服务教师报名表》（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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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表》）1 份并如实填写，到现场审核时提交给资格审

核组，报名现场不再提供《报名表》。报考人员须仔细阅读

本《实施方案》、《岗位一览表》、《报名表》，如实提交

和准确填写本人有关信息和材料，通过资格审核的报考人

员，不得再报考考试时间相同的其他招聘岗位。报考人员提

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报考资格。 

3.资格审查需提交的材料(所需提供的证书原件仅作验

证使用，当场退还;证明材料收取原件，复印件统一使用 A4

纸;提交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否则后果自负)： 

（1）《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 2018 年招聘社会化购买服

务教师报名表》1 份。 

（2）个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身份证遗

失的须提供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附本人照片的户籍

及复印件 1 份)。 

（3）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须

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或毕业生登记表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4）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往届毕业生还没有

取得教师资格证的，需提供 2018 年正在申报教师资格证的证

明原件或国考合格证复印件 1 份）。报考 22 所二类村级幼儿

园报考人员，以下 5 项中提供其中 1 项即可：教师资格证；

国考合格证；正在申报办理教师资格证的有关证明；保

育员证、园长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5）近期同底正面免冠一寸彩色照片 5张。 

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应留下准确联系电话，并保持通

畅。所填写的联系电话如有变动，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并

告知新号码，否则造成无法联系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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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 

六、准考证发放时间及发放地点 

（一）发放时间:2018年 7 月 13 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二）发放地点: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人事股。 

七、考试方式 

（一）报考城关幼儿园采取笔试与面试（专业测试）相

结合的办法进行,报考一类、二类村级幼儿园采取笔试、面试

（专业测试）、考核结合办法进行。 

笔试和面试考核分值各为 100分。 

（二）笔试 

进行资格审查所有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必须参加笔试。

笔试为闭卷考试，笔试成绩按百分制计。 

1.笔试考试科目内容： 

学前教育所需的基本专业知识。  

2.笔试考试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8年 7 月 14 日（具体时间详见准考证）。 

（2）地点：详见准考证。 

笔试具体时间及地点见《笔试准考证》，笔试考生须持

《笔试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第二代）（或

本人有效《临时居民身份证》）方能进入考场参加笔试。 

（三）考核 

报考一类、二类村级幼儿园人员，是否具备加分条件，

由考核小组进行考核，考核时间及考核细则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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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试不指定参考用书、不组织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

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四）面试 

1.面试对象按考生笔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顺序及招聘

岗位计划数 1：3 的比例确定，同一岗位报考人员笔试成绩

名次末位并列的同时确定为面试对象。如招聘岗位报考人数

达不到 1:3的比例的，则报考此招聘岗位的所有考生全部参

加面试。 

2.面试主要考察考生适应拟招聘岗位工作的综合素养

能力情况，面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面试考生须同时持《面

试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第二代）（或本人

有效《临时居民身份证》）方能进入考场参加面试，面试时

间待定。 

（五）综合成绩计算 

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各按所占百分制比例进行折算。 

1.报考城关地区幼儿园人员：综合成绩=笔试成绩×

50%+面试成绩×50%。 

2.报考兴仁镇幼儿园、扬武镇幼儿园、排调镇幼儿园、

雅灰乡幼儿园、南皋乡幼儿园、长青片区中心幼儿园、羊甲

片区中心幼儿园、红星片区中心幼儿园、龙塘片区中心幼儿

园所辖的一类（19 所）、二类（22 所）村级幼儿园人员：综

合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 50%）+考核加分。 

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和综合成绩均按“四舍五入法”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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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体检 

（一）体检人员的确定 

考试结束后，按考生的综合成绩，根据各岗位计划招聘

人数 1：1 的比例从考生考试综合成绩高分到低分确定进入

体检对象（同一岗位进入体检考生综合成绩出现末名并列

的，学前教育专业考生列为体检对象，如出现笔试成绩也相

同的，则对其重新进行面试，以再次面试成绩高的列入体检

对象）。 

（二）体检 

体检参照公务员招录体检标准进行，体检项目和标准按

《公务员聘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

1 号）、《公务员聘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关于修订

〈公务员聘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聘用体检

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

《关于印发公务员聘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的通知》（人

社部发〔2010〕82 号）和《关于印发<公务员聘用体检操作

手册（试行）>有关修订内容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

58 号）以及我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体检工作由县教育和科技局统一组织安排在有资质的

县级及以上人民医院进行。 

体检时间另行通知；体检费用由考生自理；不按时参加

体检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体检工作于面试工作结束 5个工

作日后开始开展。 

九、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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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体检合格的人员确定为考察对象。考察工作由县教育

和科技局具体负责，对被考察人员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

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实绩、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等情况进

行考核。2018 届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学籍档案为主要内

容；在职人员以在原单位的现实表现、年度考核和档案为主

要内容；其他人员以户籍所在地的现实表现为主要内容。考

核还需进一步核实报考者是否符合本实施方案及招聘岗位

所规定的资格条件，确认其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

实、准确。考察组由 2人以上组成，考察组应当广泛听取意

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并据实写出考察材料。 

在考察政审中发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视为考察政审不合

格，取消拟聘用资格： 

（一）受过党纪、行政处分尚未解除处分的；曾被开除

公职或被辞退未满 5 年的人员； 

（二）受刑事处分并在服刑期间的；曾因犯罪受过刑事

处罚或受过劳动教养的人员； 

（三）有违法违纪嫌疑正在接受组织审查的； 

（四）不符合本《实施方案》和所报考岗位规定的学历、

专业、年龄和其他资格条件要求的； 

（五）未能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有效毕业证书、学位

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的。 

（六）自接到考核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未能提供有效

个人档案且无正当理由的； 

（七）不符合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关资格条件的； 



 - 10 - 

（八）有法律、法规规定其他情形的。 

十、录用 

经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合格的人员，按照综合考核

成绩和岗位设置名额从高到低确定拟聘用人员，在县人民政

府网站上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经公示不影响

聘用的，拟聘用人员名单报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丹寨

县教科局行文安排上岗。本次招聘中，如遇体检、考察政审、

公示等环节出现不合格或自动放弃的，顺延递补。 

十一、签订《劳动合同》 

拟聘人员上岗后，由用人单位（幼儿园）与拟聘用的购

买社会化服务教师签订《劳动合同》。 

十二、岗前培训 

    与教科局已经签订《劳动合同》人员，要参加岗教科局

组织的岗前培训，不按时参加岗前培训，未获得培训结业证

的，与教科局签订的《劳动合同》失效。具体培训时间另行

通知。 

 

十三、纪律监督 

（一）本次公开招聘工作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规定

和要求执行。 

（二）招聘工作的命题、评卷、监考、面试考官、体检

等职责及办理其他聘用事项时，涉及与本人有应回避的亲属

关系或者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应主动申请回避。 

（三）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和应聘人员，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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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情节轻重，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为了维护招聘

工作的公正性、严肃性、客观性，凡发现并经查实考生在报

名、考试、体检、政审、聘用等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取消其聘用资格，并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本次公开招聘的笔试和面试均不指定考试范围和

考试用书，不组织也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辅导培训班。 

（五）本次公开招聘工作要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

结果公开，主动接受社会各界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十四、本《方案》由县教育和科技局负责解释 

联系方式：0855-3695780    

 

附件：1.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 2018 年招聘社会化 

购买服务教师岗位需求一览表 

2.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 2018 年招聘社会化 

购买服务教师报名表 

 

 

 

                       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 

 

2018 年 6月 29日         


